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榕长生态罚决〔2025〕0007号

当事人名称：福州市长乐区北山品荣加油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立敏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E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北山村卓朱里1008号
我局于2025 年 12 月 9 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检查，并委托福建省一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油气回收情况进行现场检测。根据检测报告（报告编号：YMTR202512027）显示，你公司油气回收装置密闭性和气液比指标不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20）中的限制要求，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2月9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公司已配套油气回收装置，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气回收系统等进行检测）； 
2、2025年12月9日由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图片）证据（证明你公司已配套油气回收装置）；
3、2025年12月9日福州市长乐区北山品荣加油站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刘鸿兴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刘鸿兴身份信息）
4、2025年12月17日福建省一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YMTR202512027）原件（证明你公司油气回收装置密闭性和气液比指标不达标）；
5、2025年12月17日福建省一鸣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证明该公司具备检测资质）；
6、2025年12月18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送达回证（证明检测报告已送达当事人）；
7、2025年12月18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已确认检测结果）；
8、2025年12月18日福州市长乐区北山品荣加油站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工商注册信息）；
9、2025年12月18日福州市长乐区北山品荣加油站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10、2025年12月18日福州市长乐区北山品荣加油站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复印件（证明你公司9月23日有请第三方单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
11、省执法系统平台违法记录查询截图1份（证明你公司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含本次）为1次）；
12、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3月9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榕长生态罚事告〔2025〕0007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规定，你公司的违法情节适用《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的（五）大气污染防治类，序号41，违法行为：“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规定，根据违法行为后果、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违法行为发生地、环境违法次数、对周边居民、单位等的影响、违法事实等裁量因素（具体裁量详见附件），计算裁量处罚金额为2万元。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20000）。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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